
 
 
 

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公开征求《湿米粉生产许可审查细则 
（2025 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 

 

经多次研讨，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起草形成了《湿米

粉生产许可审查细则（2025 版）（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欢迎有关单位或个人提出修改意见，并于 2026 年 1

月 23 日（星期五）前反馈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公众可通过

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意见： 

1．通过电子邮件将意见发送至：hnspscc@163.com，邮件主

题请注明“《湿米粉生产许可审查细则（2025 版）（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集意见”字样。 

2．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寄至：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南

路二段 118 号，收件单位：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处，

邮政编码：410004，并且请在信封上注明“《湿米粉生产许可审

查细则（2025 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集意见”字样。 

 

附件：1．修改意见反馈表 

湖 南 省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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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湿米粉生产许可审查细则（2025 版）（征求意见稿） 

 

 

 

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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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修改意见反馈表 

 
填报单位（盖公章）：              联系人及电话：             

序号 条款内容 修改意见 理由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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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湿米粉生产许可审查细则（2025 版）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湿米粉生产许可审查工作，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及相关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等规定，制定《湿米粉生产许可审查细则（2025

版）》（以下简称《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湿米粉生产许可审查工作，应结

合《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使用。 

第三条  本《细则》所称湿米粉包括湿米粉和半干米粉。 

（一）湿米粉，是以大米主要原料（除水以外的物料占比量

≥70%），添加或不添加辅料（除水以外的物料占比量≤30%），

经浸泡、发酵（或不发酵）、磨浆、蒸煮、成型、冷却、包装、

杀菌（或不杀菌）等生产工序加工制作的水分含量≥50%的非即

食粮食加工品。 

（二）半干米粉，是以大米为主要原料（除水以外的物料占

比量≥70%），添加或不添加辅料（除水以外的物料占比量≤

30%），经浸泡、发酵（或不发酵）、粉碎（磨浆）、成型、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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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老化、包装、杀菌（或不杀菌）等生产工序加工制作的水分

含量≥20%且＜50%的非即食粮食加工品。 

第四条  湿米粉、半干米粉的申证类别为粮食加工品，其类

别名称为其他粮食加工品，类别编号 0104，品种明细为[谷物粉

类制成品：米粉制品（湿米粉、半干米粉）]。 

第五条  本《细则》引用的标准、文件应采用最新版本（包

括标准修改单）。 

第二章  生产场所 

第六条  厂区、厂房和车间、库房要求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GB 14881）中生产场所相关规定。 

第七条  企业应根据产品特点及工艺要求设置相应的生产

场所。米粉常规生产场所见表 1。 

表 1  米粉常规生产场所 

品种明细 常规生产场所 

湿米粉 

一般包括原料处理区（脱外包、选料等），浸泡磨浆区（浸泡、磨浆等）、

蒸煮区（蒸煮、成型等）、冷却包装区（冷却、包装等）、工器具清洁

消毒区域、外包装区及仓库等。 

半干米粉 

一般包括原料处理区（脱外包、选料等）、浸泡粉碎（磨浆）区（浸泡、

粉碎（磨浆）等）、成型区（成型））、冷却区（冷却）、老化区（老

化）、工器具清洁消毒区域、外包装车间及仓库等。 

注：企业可根据产品特点及工艺要求设置、优化。 

第八条  生产车间应具有足够空间和高度，满足设备设施安

装与维护保养、生产作业、卫生清洁、物料转运、采光与通风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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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检查的需要。 

第九条  生产车间应与厂区污水、污物处理设施分开并保持

适当距离。车间内的排水沟应为明沟，沟内应平坦、无缝隙、无

死角，并易于清洁、消毒。 

第十条  生产车间应与易产生粉尘的场所（如锅炉房）保持

适当距离，并设在主导风向的上风向位置，难以避开时应采取必

要的防范措施。 

第十一条  生产车间应根据生产工艺需要合理设计和布局，

满足食品安全有关操作要求，避免食品生产中发生交叉污染。应

根据产品特点、生产工艺、生产特性以及生产过程对清洁程度的

要求合理划分作业区，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分离或分隔。作业区

划分为清洁作业区、准清洁作业区和一般作业区。各生产作业区

应有显著的标识加以区分。清洁作业区和准清洁作业区墙裙应铺

设到墙顶。米粉生产车间及作业区划分见表 2。 

表 2  米粉生产车间及作业区划分表 

品种明细 一般作业区 准清洁作业区 清洁作业区 

湿米粉 

仓库（原料、食品添
加剂、食品相关产
品、成品等）；原料
处理区（脱外包间）；
外包装车间 

更衣及洗手消毒室； 
工器具清洁消毒室；浸泡、磨浆、
蒸煮、成型、车间内周转筐清洗等
加工车间；内包装材料的准备间；
缓冲间 

工器具清洁消毒室；
冷却及贮存场所；内
包装车间 

半干米粉 

仓库（原料、食品添
加剂、食品相关产
品、成品等）；原料
处理区（脱外包间）；
外包装车间 

更衣及洗手消毒室；工器具清洁消
毒室；浸泡、粉碎（磨浆）、成型、
车间内周转筐清洗等加工车间；内
包装材料的准备间；缓冲间 

工器具清洁消毒室；
最终熟化产品的老
化间（老化箱）、成
型、冷却及贮存场
所；内包装车间 

注：企业可根据产品特点及工艺要求设置、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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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准清洁作业区、清洁作业区应分别设置工器具清

洁消毒区域，防止交叉污染。清洁作业区应配备空气净化设施设

备和杀菌消毒设施，并每月定期按《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 3

部分空气微生物》（GB/T18204.3）中的自然沉降法测定清洁作

业区空气中的菌落总数，其控制标准应在 30CFU/皿以下。 

第十三条  不同清洁作业区之间的人员通道应分隔。如设有

特殊情况时使用的通道，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交叉污染。 

第十四条  如有老粉头（回头粉）发酵工艺，应设置回流物

料运输通道，有专门的运输工器具及其他有效措施防止交叉污

染。 

第十五条  生产车间内易产生大量蒸汽及冷凝水，应设置有

效排除湿热空气避免冷凝水滴落到裸露产品的防护措施。 

第十六条  生产车间地面应有一定的排水坡度，保证地面水

可以自然流向地漏、排水沟。 

第十七条  原料仓库、成品仓库应分开设置，不得直接相通。

湿米粉、半干粉贮存温度应控制在 25℃以下，贮存场所应有防蝇、

防鼠措施，不得与有毒有害物品、易污染及对产品质量有影响的

物品混存。 

第三章 设备设施 

第十八条  企业应具备与其生产品种和产量相适应的食品

加工设备。性能与精度应满足生产要求，便于操作、清洁、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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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粉常规生产设备设施详见表3。   

表 3  常规生产设备设施 

产品类别名称 设备设施类别 设备设施名称 

浸泡（发酵）设备 浸泡桶 

搅拌设备 搅拌机 

磨浆设备 磨浆机 

成型设备 
自动蒸煮设备（含蒸板）、粉（挤）丝机、

切粉机 

蒸煮设备 自动蒸汽蒸煮机（含煮粉和蒸粉设备） 

冷却设备 冷却链，冷却槽等； 

湿米粉 

包装设备 包装机 

浸泡（发酵）设备 浸泡桶 

粉碎（磨浆）设备 粉碎机、磨浆机 

搅拌设备 搅拌机 

成型设备 粉（挤）丝机、切粉机 

冷却设备 冷却间等； 

老化设备 老化箱或老化间 

半干米粉 

包装设备 包装机 

注：本表所列设备设施为常规设备设施，企业可根据实际生产情况优化调整。 

第十九条  直接接触原料、半成品、成品的生产设备或设施

不得使用竹木或者其它易受微生物污染且难以清理的制品。 

第二十条  禁止使用机械润滑油等非食用油脂维护和保养

有可能与成品或半成品直接接触的设备和部件，以防止成品或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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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受到污染。 

第二十一条  准清洁作业区、清洁作业区应设有单独的更衣

室，更衣室应与生产车间相连接，生产车间对内入口应与对外的

入口错开或者形成一定夹角，防止车间直接对外。不同清洁作业

区应分别设置人员洗手、消毒、干手等设备设施。 

第二十二条  在产生大量热量、蒸汽的食品加工区域上方，

应设置有效的机械排风设施。冷却区应具有降温及空气流通设

施，强制通风设施进风口应设置空气初效过滤装置。 

第二十三条  应按照产品执行标准及检验管理制度中规定

的检验项目进行检验。自行开展相关检验的企业应配备满足原

料、过程监控、成品检验所需的检验设备设施，并确保检验设备

设施的性能、精度满足检验要求。检验设备设施的数量应与企业

生产能力相适应。常规检验项目及常用检验设备设施见表 4。 

表 4  米粉常规检验项目及常用检验设备设施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设备设施 

1 感官 白瓷盘、玻璃器皿等。 

2 水分 分析天平（0.0001g）、鼓风电热恒温干燥箱、干燥器等。 

3 酸度 分析天平（0.001g）、粉碎机、滴定设备等。 

4 菌落总数 无菌室或超净工作台、灭菌锅、天平（0.1g）、恒温培养箱等。

5 大肠菌群 无菌室或超净工作台、灭菌锅、天平（0.1g）、恒温培养箱等。

6 沙门氏菌 无菌室或超净工作台、灭菌锅、天平（0.1g）、恒温培养箱等。

7 金黄色葡萄球菌 无菌室或超净工作台、灭菌锅、天平（0.1g）、恒温培养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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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设备设施 

8 
蜡样芽胞 

杆菌 
无菌室或超净工作台、灭菌锅、天平（0.1g）、恒温培养箱等。

9 净含量 电子秤或天平等。 

注：本表所列检验设备设施为常规检验项目所对应的设备设施，企业可根据产品类别及

生产过程风险控制情况确定检验项目，配备相应的检验设备设施。 

第二十四条  企业可以使用快速检验方法及设备进行检验，

但应保证检测结果准确。企业使用的快速检验方法及设备应每年

与国家标准规定的检验方法进行比对或者验证。 

第四章  设备布局与工艺流程 

第二十五条  应具备合理生产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避免交

叉污染。米粉常规生产基本工艺及关键控制点见表 5。 

表 5  米粉生产常规工艺流程 

产品类别名称 常规工艺流程 备注 

湿米粉 

浸泡→发酵（或不发酵）→磨浆→添加或

不添加辅料→蒸煮成型→冷却→包装→杀

菌（或不杀菌）→成品入库。 

湿米粉生产设备设施和

工 艺 流 程 可 参 考

附 件 1-1。 

半干米粉 

浸泡→发酵（或不发酵）→粉碎（磨浆）

→加或不添加辅料→成型→冷却→老化→

包装→杀菌（或不杀菌）→成品入库。 

半干米粉生产设备设施

和工 艺 流 程 可 参

考 附 件 1-2。 

注：本表所列工艺流程为常规工艺流程，企业可根据实际生产情况优化调整。 

第二十六条  应明确产品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

剂使用标准》（GB2760）“食品分类系统”的最小分类号。按照 

GB2760 以及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相关公告的要求使用食品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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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 

第二十七条  鼓励通过危害分析方法明确生产过程中食品

安全关键控制环节，制定产品配方、工艺规程等工艺文件，并设

立相应的控制措施。 

第二十八条  应根据相关标准控制贮存、运输环节。 

第五章  人员管理 

第二十九条  应依法配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食品安全专

业技术人员，食品安全专业技术人员应与岗位要求相适应，人员

数量应满足企业生产、检验等需求。企业主要负责人、食品安全

总监、食品安全员应符合《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

责任监督管理规定》。  

第三十条  企业应建立培训制度，制定培训计划，培训的内

容应与岗位相适应。与食品安全相关岗位的人员应定期培训和考

核，不具备能力的不得上岗。  

第三十一条  实验室从事检验的人员应具有食品、化学、生

物等相关专业专科以上的学历，或者具有 3 年以上食品相关的检

测工作经验，经培训能掌握米粉出厂检验的基本知识和操作技

能，并取得培训合格证明。 

生产操作人员的数量和能力水平应适应企业生产规模、工艺

和设备性能的要求，生产操作人员应当具有一定的技术经验，能

掌握生产工艺操作规程，熟练操作生产设备，按照技术文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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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操作。 

第三十二条  应对与食品直接接触的食品加工人员开展班

前健康检查，并形成记录，防止法律法规规定的有碍食品安全疾

病的人员接触直接入口食品。 

第六章  管理制度 

第三十三条  建立并执行采购管理及进货查验记录制度。企

业应建立原料、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供应商审核制

度并定期进行审核评估；应在与供应商签订的合同中明确双方食

品安全责任。 

企业应建立原料、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进货查

验制度；所用原料、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涉及生产

许可管理的，必须采购获证产品并查验供货者的资质和产品合格

证明。 

进口食品原料，应提供进出口检验检疫部门出具的检验检疫

合格证明；原料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产品的生产用水应当符

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并定期进行检测；所

用消毒剂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剂》（GB 14930.2）的

要求。 

第三十四条  建立并执行生产过程关键控制点管理制度，对

生产关键环节浸泡、磨浆、蒸煮、成型、冷却、包装等过程进行

控制。制定有效的清洗、消毒方法和管理制度，保证生产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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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设备、包装容器、工作服和人员的清洁卫生，防止产品及包

装在生产过程中被污染。 

应按《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GB 14881）附录《食品加

工过程的微生物监控程序指南》的规定，合理设置微生物监控限

值、频率及取样点等。制定化学品安全管理制度，防止化学品污

染食品。 

鼓励企业采用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HACCP）、良好

作业规范（GMP）、卫生操作标准程序（SSOP）等对生产过程

进行食品安全控制。制定原料、食品添加剂、半成品及成品的周

转、储存、运输管理制度。贮存、输和装卸食品的容器、工具和

设备应当安全、无害，防止食品污染。 

第三十五条  建立并执行检验管理及出厂检验记录制度。对

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及食品生产过程、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的

管理规定。通过自行检验或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食品检验机构对

原料和产品进行检验。每批产品应出厂检验，其检验结果应当作

为产品生产过程控制和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的重要依据。 

（一）自行检验。自行检验的企业应具备与所检项目适应的

检验室和检验能力。  

（二）委托检验。不能自行检验的，可委托具有检验资质的

第三方检验机构进行检验，并妥善保存检验报告。  

（三）产品留样。应建立产品留样制度，及时保留样品。产

品留样设施应满足产品贮存条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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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条  建立并执行运输和交付管理制度。应根据产品

的特点和卫生需要规定运输、交付要求。委托运输的，应当对受

托方的食品安全保障能力进行审核并签订合同。  

（一）运输器具。运输食品的工具和容器应保持清洁、维护

良好，并能提供必要的保护，避免受到污染。 

（二）运输过程控制要求。运输车辆必须专车专用，运输米

粉的车辆不得用于有毒有害物品的装运。车辆应当每天清洁和消

毒并进行卫生检查。运输过程中的车厢温度应控制在 25℃，应

在运输车厢内放置温控装置，并定期校准维护。  

第三十七条  建立并执行食品安全追溯管理体系。如实记录

原料采购与验收、生产加工、产品检验、出厂销售等全过程信息，

实现原料采购到销售环节的全过程跟踪，并可追溯到每个环节的

责任人。  

第三十八条  建立并执行食品安全自查制度。应建立完善符

合实际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确定风险点、管控措施、

管控频次和责任人员，对米粉生产安全状况进行自查评价。根据

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动态调整《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  

第三十九条  建立并执行不合格品管理及不安全食品召回

制度。企业应明确对在验收和生产过程中发现的不合格原料、半

成品和成品进行标识、贮存和处置措施，不合格品应与合格品分

开放置并明显标记。如实、完整记录不合格品保存和处理情况。

企业应对召回的食品采取补救、无害化处置、销毁等措施，如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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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召回和处置情况，并向所在地县级市场监管部门报告。  

第四十条  建立并执行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方案。应规定食品

安全事故处置措施及向事故发生地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卫

生行政部门报告的要求。  

第四十一条  其他制度。  

（一）建立食品安全文件管理制度。明确规定文件的起草、

修订、审查、批准、撤销、印制及保管程序。 

（二）应有企业产品执行的有效产品标准、检测方法标准及

其他相关标准。 

（三）应有设备操作规程、关键控制点作业指导书、工艺配

方。 

（四）鼓励企业采用信息化手段采集、留存信息记录，但要

建立防范措施，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第七章  试制产品检验 

第四十二条  企业应按所申报米粉品种和执行标准，提供同

一品种、同一批次的试制产品检验合格报告，企业应对检验报告

真实性负责。企业同时生产湿米粉和半干米粉的，应分别提交试

制产品检验合格报告（风险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湿米粉、半干

米粉）。 

第四十三条  试制产品可由企业自行检验，或者委托有资质

的第三方食品检验机构检验。企业提供自行检验报告的，应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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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检验机构资质认定证书。 

第四十四条  检验项目应符合相应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

企业明示的产品执行标准，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团体标准、企业标准等及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相关公告的要

求。 

米粉涉及的常规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项目按所列出的检验

项目进行见附件 2。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五条  谷物粉类制成品中的湿米粉、半干米粉不允许

分装。 

第四十六条  本细则由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七条  本细则自 202X 年 X 月 X 日起施行，有效期 5

年。 

 

附件：1．米粉生产设备设施和工艺流程 

2．米粉生产涉及的主要标准 

3．米粉涉及的检验项目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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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米粉生产设备设施和工艺流程 
 

湿米粉 半干粉 

工艺流程 设备设施 工艺流程 设备设施 

浸泡（发酵） 浸泡桶 浸泡（发酵） 浸泡桶 

磨浆 磨浆机 粉碎（磨浆） 粉碎机，磨浆机 

添加或不添加辅料 搅拌机 添加或不添加辅料 搅拌机 

蒸煮、成型 
自动蒸煮设备，粉

（挤）丝机，切粉机
成型 

粉（挤）丝机，切粉

机 

冷却 冷却链，冷却槽等 冷却 冷却间（有此工艺的）

包装 包装机 老化 老化箱、老化间 

  包装 包装机 

注：以上为示例，仅供参考 



 — 18 — 

附件 2 

 

米粉生产涉及的主要标准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1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2 GB/T 1354 大米 

3 GB 27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粮食  

4 GB 27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  

5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6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7 GB 4789.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总则 

8 GB 478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的测定  

9 GB 478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计数 

10 GB 478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 

11 GB 4789.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 

12 GB4806.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13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14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15 GB 5009.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镉的测定  

16 GB 5009.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黄曲霉毒素 B 族和 G 族的测定 

17 GB 5009.34 食品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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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18 GB 5009.23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酸度的测定 

19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20 GB 7718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21 GB/T 10221 感官分析 术语 

22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23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24 GB 299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25 GB 316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 

26 GB 3163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淀粉 

27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28 DBS 43/007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米粉生产卫生规范 

29 /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5）第 75 号令《定量包装商品

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30 / 企业标准（产品执行标准） 

 



 — 20 — 

附件 3 

 

米粉涉及的主要检验项目及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感官 按照对应标准 

2 水分 GB 5009.3 

3 酸度 GB 5009.239 

4 二氧化硫残留量 GB 5009.34 

5 着色剂 GB 5009.35 

6 铝残留量 GB 5009.182 

7 铅 GB 5009.12 

8 镉 GB 5009.15 

9 无机砷 GB 5009.11 

10 黄曲霉毒素 B1 GB 5009.22 

11 菌落总数 GB 4789.2 

12 大肠菌群 GB 4789.3 

13 沙门氏菌 GB 4789.4 

14 金黄色葡萄球菌 GB 4789.10 

15 净含量 JJF 1070 

注：出厂检验项目按产品执行标准或者企业自控标准执行。 

 


